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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F歡迎政府引入上網電價政策   推動本港可再生能源發展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歡迎政府在與兩電擬定的新《管制計劃協議》

中，引入「上網電價（Feed-in tariff）」 政策、可再生能源證書制度、以及改

善分佈式可再生能源系統接駁電網的安排。 

 

就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指兩電須以高於市價的電價回購市民及私人機構以可再生能

源產生的電力，WWF建議政府應仿傚澳門及歐洲地區，將太陽能電力的初期回購

價訂為每度電 4港元，並規定回購年期達 20年，以降低系統的回本期至 8-10

年，以起動本地的可再生能源市場。我們相信兩電改善分佈式可再生能源系統接

駁電網的安排後，安裝容量將可續漸大幅提升，可望將回購價降低。 

 

此外，對於政府將擴大能源效益及節約能源的獎勵制度，同時，兩電接駁至電網

的可再生能源系統數量，及出售可再生能源證書達標，便可獲獎勵，WWF認為政

府不應只提供獎勵，更應引入懲罰機制，藉以督促兩電加強執行有關政策及制

度，進一步推動本港的可再生能源發展，令本港成為最可持續發展的城市。  

 

另外，就政府將成立新的社區節約能源基金，WWF認為回撥獎勵金額中的 65%，未

必足以支持社區發展可再生能源，故政府應確保有適當資金推動社區發展可再生

能源，以鼓勵市民安裝屋頂式太陽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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